
《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洞庭香米”作为湖南省的公共大米品牌，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

值。为了提升洞庭香米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湖南省“洞庭香米”优

秀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

一、任务来源

根据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文件湘粮协函 14号《关于批准《洞庭香米：

大米储藏技术规范》等 4项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拟

在 2024年 3月完成《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

工作。该标准牵头单位为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行业主管单位为湖南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技术归口单位为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二、编制的背景和意义

（一）编制的背景

鲜湿米粉是以大米为原料，经磨浆、糊化成型、冷却等生产工序加工，

并未经干燥的米粉。鲜湿米粉作为一种健康的传统食品，因其口感新鲜细

腻、爽滑入味，以及含有丰富的益生营养成分等特点，自古以来就是老百

姓认同的一种集营养、卫生、方便、保健于一体的理想食品。据统计，湖

南有近 30%的人以米粉作为早餐首选，且早餐中所用米粉大多为鲜湿米粉。



可见鲜湿米粉的品质及质量对于保障湖南城乡居民舌尖上的安全等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鲜湿米粉因其制作特点，一般水分含量均非常高 (>60%)，在室温下，

特别是在气温较高的环境下，鲜湿米粉极易腐败变质，所以有必要对鲜湿

米粉进行必要的工艺技术处理及添加一些辅料, 以改善口感和外观品质，增

加鲜湿米粉筋力，延缓鲜湿米粉保质期，使鲜湿米粉在保质期内不发生霉

变和品质老化。但因目前湖南鲜湿米粉尤其是洞庭湖区以洞庭香米为原料

的相关标准的不完善，导致鲜湿米粉产品在生产工艺技术、生产原辅料配

方及添加剂的使用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之处，严重阻碍了洞庭湖区及湖南省

鲜湿米粉的良性发展。

“洞庭香米”作为湖南大力推进的“优质粮油工程”区域公共品牌，

为促进湖南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承担起粮食安全的责任,为湖南农业

大省到农业强省的转变作出贡献。以“洞庭香米”为原料生产鲜湿米粉可

以显著的增强“洞庭香米”品牌的深加工潜力和商用价值。但是，当前缺

少对“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的指导性文件。因此，在“洞庭香米”

鲜湿米粉生产及销售过程中，因对洞庭香米米粉原辅料的要求，添加剂的

使用要求，鲜湿米粉加工技术要求，鲜湿米粉品质质量要求等方面认识不

足，存在鲜湿米粉乱添加；加工技术不成熟，加工工厂安全卫生不合格；

米粉质量及安全没保障等问题，导致洞庭香米鲜湿米粉产品力下降，而且

严重影响“洞庭香米”的品牌效应，也给粮食质量安全造成隐患。

（二）编制的意义

1、制定“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促进行业健康发。

鲜湿米粉作为农业产业链中的一环，制定《“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



产技术规范》标准将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完善和发展，推动企业加强

标准化管理和技术进步，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将广泛征集相关企业和专

家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标准的实施和应用，

可以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

位。同时，可以规范鲜湿米粉的生产流程，明确原料采购、加工工艺、质

量检测等方面的要求，从而确保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2、制定“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促进洞庭香米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导消费市场和满足消费者需求。

本标准的制定将有助于推动洞庭香米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通过标准化生产，可以提升洞庭香米的品牌形象和

市场影响力，为洞庭香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通过制定《“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标准，可以引导消

费市场向规范化、健康化方向发展。本标准将明确鲜湿米粉的质量要求和

检测方法，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同时，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

提高消费者对洞庭香米的认知度和信任度，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食品的需

求。

3、制定“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

作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湖南省的粮食安全战略意义重大。通

过制定《“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标准，可以促进洞庭香米

的优质优用，提高粮食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标准的推广和应用将有助

于保障湖南省乃至全国的粮食安全。



因此，建立《“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对湖南地方特色

“洞庭香米”产业的发展以及保障我省的粮食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编制过程

（一）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2023年标准立项后，标准承担单位成立了以林亲录教授为组长的标准

起草组，全面系统地查询了我国鲜湿米粉加工技术发展现状、《湖南地方标

准 鲜湿米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鲜湿类米粉生成规范》《中国人

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鲜湿发酵米粉加工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其他省份

或团体的鲜湿米粉生成技术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建设现状和湖南省洞庭湖

区各企业米粉生产企业及发展等相关资料。

（二）洞庭湖区开展广泛调研

2023 年 2 月起，标准起草组就广泛调研了洞庭湖区粮食行业主管单位、

米粉加工企业、设备和技术提供单位。调研过程中，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要

求标准应符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优质粮食工程“六大提升

行动”方案的通知>》（国粮规〔2021〕236 号）《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印发<“优质粮油工程升级版”实施指南>的通知》（湘粮产〔2022〕81

号）的要求。

（三）编制规范

2023年 4月，编制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了任务分工和时间进

度要求。2023年 5月，根据收集到的一手资料，编写了规范讨论稿（第一

稿）；2023年 6月至 8月，将规范第一稿面向长沙市、岳阳市、益阳市、常

德市等地米粉加工企业、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根据反馈回来的意

见和建议，形成规范讨论稿（第二稿）；2023年 9月-12月，起草组内部讨



论，形成了规范讨论稿（第三稿）。2024年 1月，起草组在长沙召开标准研

讨会，会上征求了粮食行政主管部门等单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形成征求意

见稿。2024年 2月，征求意见稿在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官网上公开征求意

见。

四、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和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规范》的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的原则，将安全、

环保放在突出位置，本标准在编写格式和方法上符合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本规范引用了很多现行的标准规范如下：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354 大米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16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038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0 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剂卫生标准

GB/T 18810 糙米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

GB 50687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筑技术规范



DBS 45/050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鲜湿类米粉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T/HNAGS 013 洞庭香米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规范》分 11个部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选

址及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生产设施与设备、卫生管理、食品原辅料、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检验、米粉的贮

存、运输等。

（一）范围

《规范》适用于洞庭湖区鲜湿类米粉的生产。

（二）术语与定义

本文件对洞庭香米鲜湿米粉、扁粉（切粉）、圆粉（榨粉）等术语做了

定义。

（三）选址及厂区环境

厂区选址址应符合 GB 14881中的规定；选址不应再居民生活区，不应

在通风不良的地下室或密闭房内。

厂区环境应符合 GB 14881中的规定；应具有独立的厂区，厂区内锅炉

房应与生产车间分隔。

（四）厂房和车间



厂房的设计和布局应符合 GB 14881中的规定；厂房的面积和空间应与

生产能力相适应，厂房内应能满足泡米磨浆(或粉碎)、熟化、老化(必要时)、

冷却等工序，其中包装间、原料库、辅料库及成品库需与加工车间分隔开；

泡米磨浆、熟化生产车间高度（地面到天花板）应不低于 3.5m。洁净区车

间高度应与生产条件需求相适应。生产车间（含泡米、磨浆、熟化、冷却、

包装间）面积应不低于 150 m2，且生产线与墙面、两条生产线之间相距应

不低于 0.6 m；生产车间内门窗和墙壁应使用防潮、防霉材料制成，物流传

递口均应设有闭合窗门。地面应光滑、平整、坚硬，泡米磨浆间(或粉碎间)、

熟化间排水应采用明沟方式；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过程对清洁程度的要求，

各区间应防止交叉污染。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应符合 GB 14881中的规定。

（五）生产设施与设备

供水设施应符合 GB 14881中的规定。如生产圆粉，应配备水质过滤净

化处理设备。

排水设施应符合 GB 14881中的规定；采用明沟排水，其排水沟内表面

应平滑，不渗水、耐腐蚀、不易积累污垢且易于清洁；污水在排放前应经

适当方式处理，符合国家污水排放的相关规定。

清洁消毒设施应符合 GB 14881中 5.1.3 的规定；生产车间内应配置设

备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毒设施。

废弃物存放设施应符合 GB 14881中 5.1.4的规定。

个人卫生设施应符合 GB 14881中 5.1.5的规定。



通风设施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1.6的规定；泡米磨浆间(或粉

碎间)、熟化间、冷却间应配置机械通风设施。

照明设施应符合 GB 14881 —2013中 5.1.7的规定。

仓储设施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1.8的规定；库内应通风良好，

干燥、清洁，有防虫、防鼠、防热、防潮设施。成品存放库应配置温度控

制设施，室内温度不超过 26 ℃。

温控设施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1.9的规定；加工及包装车间应

配置温度和湿度控制设施，在加工操作时室内温度不超过 26 ℃，相对湿度

不超过 70%。

生产设备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2.1.1、5.2.1.2的规定；食品接触

表面不得使用涂料。

设计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2.1.3的规定；食品接触面应平滑、

边角圆滑、无裂缝；米浆输送管道应采用可拆卸的不锈钢管道；泡米池(桶)、

储浆池(桶)若安置于地下，其池(桶)沿应高出地面不低于 0.5 m；若安置于

地面，其底部与地面高度应不低于 10 cm；设备或器具敞口距离天花板高度

应不低于 0.5 m。

必备设备中泡米和磨浆设备应具备符合工艺要求的贮水罐、洗米容器、

泡米桶、磨浆（粉）机、贮浆桶、搅拌机、抽滤泵等；熟化设备应具备满

足生产需要的熟化、挤压成型等设施。如成型蒸片机、螺杆挤压机等，并

配备温度或压力监测装置；冷却设备应具备满足生产需要的冷却设备，如

风扇、空调等设备；包装设备应配备满足生产需要的包装设施，如封口机、



喷码机（应可喷写至年、月、日）、称量装置等；检验设备应具备满足原辅

料、过程检验和成品出厂检验的检测设备，如有检验方法，可采用相应的

快检设备；监控设备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2.2的规定。

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2.3的规定。

（六）卫生管理

卫生管理制度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6.1的规定。

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6.2 的规定；每日或每

班次生产完毕，生产、包装、贮存等设备及工器具、生产用管道、裸露食

品接触表面等应进行清洁消毒；车间内通风设备、空调等应定期清洁。

食品加工人员健康管理与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6.3.1的

规定。

虫害控制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6.3.4的规定。

废弃物处理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6.5的规定。

工作服管理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6.6的规定。

（七）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7.1的规定。

原辅料使用的大米应符合 THNAGS13-2020的要求，其中碎米不做要求；

使用的食用淀粉应符合 GB 31637的要求；使用的食用植物油应符合 GB

2716 的要求；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其他的原料应符合相应的

标准和有关规定。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中的规定。

（八）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产品污染风险控制：根据鲜湿米粉的产品特点，加工工艺流程分为扁

粉（切粉）和圆粉（榨粉）。扁粉（切粉）：以大米（或糙米）为原料，经

清洗、泡米、磨浆、调浆（或不调浆）、熟化、冷却、切片（或不切片）、

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产品。圆粉（榨粉）：以大米（或糙米）为原料，经

清洗、泡米、发酵（或不发酵）、磨浆(或磨粉)、调浆（或不调浆）、熟化、

挤压成型、老化（或不老化）、切条、二次熟化（水煮或蒸煮）、冷却、包

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产品。

各加工工艺中，洗米大米应有效去除石子等杂质，并冲洗至无浆水；

泡米泡米时间长短，应根据气温、水温和米的性质决定。泡米的全过程中，

水位应完全覆盖米层。泡米的程度以米粒保持完整，用手指掐米粒成粉状，

但无粒心为适宜。室温 5℃～15℃，泡米时间应为 8 h～ 20 h；室温 16℃～

25℃，泡米时间应为 6h～18 h；室温 25℃以上，泡米时间应为 4h～14 h。

发酵（适用于发酵米粉）：如采用室温下自然发酵，应控制夏天 2d～3d，

冬天 3d～6d；若采用夹层发酵罐控温发酵，发酵温度应控制在 26 ℃～40℃，

发酵时间应控制在 8h～48 h。

磨浆：将泡好的大米加水磨成米浆，米浆应均匀、细腻、无硬块，通

过 80目筛。

粉碎（适用于榨粉）：沥水、沥干后的大米经粉碎机充分粉碎，根据产

品的工艺要求，达到规定的细度。

调浆：磨好的米浆，测定波美度，调整米浆的稠度，波美度应控制在



12 °Bé～18 °Bé，如生产调制米粉，在磨好的米浆中按标准规定加入适

量食用淀粉，均质后调浆。

熟化：生产圆粉时，根据自身生产工艺不同，可采用直接挤压熟化或

将米浆加热糊化，形成具有一定黏性的淀粉凝胶块再挤压成型，不论何种

工艺，淀粉的糊化程度应控制在 90 %以上。生产切片成型的产品，需将米

浆在蒸片机上布浆熟化，熟化浆片厚度应控制在 2 mm以内。

老化（必要时）：根据圆粉工艺需求，将熟化后的米粉放置于老化间内

老化，温度控制在 40 ℃内，时间应为 4 h～10 h。

水煮（必要时）：如圆粉熟化或老化后需再次水煮熟化，水温应控制在

95 ℃以上。

冷却：圆粉熟化后应用过滤净化处理后的水，水洗冷却。切粉熟化后

应采用风冷冷却，冷却后产品中心温度应在 30 ℃以下。

切条(片)：扁粉产品经熟化后按所需规格切成一定宽度的米粉。圆粉产

品经挤压熟化后按所需要规格切条成型。

包装：产品包装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8.5的规定；成品应采用密

闭包装，杀菌型鲜湿米粉宜采用真空包装。

生物污染的控制中，清洁和消毒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8.2的规定；

食品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应符合 GB 14881 —2013中 8.2.2的规定；化学

污染的控制应符合 GB 14881 —2013中 8.3的规定；物理污染的控制应符合

GB 14881 —2013中 8.4的规定。

（九）检验

应符合 THNAGS 021—2023中产品的规定。

（十）米粉的贮存、运输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10的规定；贮存及运输的环境温度应不超

过 25 ℃，宜不低于 5 ℃，夏季宜冷藏贮存；在符合规定的贮运条件下，

企业可根据产品生产的季节、工艺、自身产品状况确定保质期，并在产品

包装上标示。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征求意见处理结果

共计发出 份征求意见，收回有效意见表 份，其中合理的建议已

采纳。

八、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作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可对我省“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的

提升起到技术指导作用。建议发布实施后，各县市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人员，

对标准进行宣贯和培训，确保标准的有效使用。

《洞庭香米：鲜湿米粉生产技术规范》编写组

二 0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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